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葛秋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帅建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松先生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５２３

，

３８８

，

３１８．１９ ４３０

，

１４２

，

６９７．５０ ２１．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３５１

，

０３５

，

６３６．７９ ３２７

，

９０４

，

６２８．６１ ７．０５％

股本（股）

２２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５７ ２．０２ －２２．２８％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７４

，

４１２

，

５９３．９３ ６０．２５％ ５７９

，

３２６

，

５５５．５５ ６２．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３

，

５９３

，

７０５．１１ １１８．８３％ ３１

，

２５６

，

００８．１８ ９４．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５０

，

５９０

，

５４３．５９ ２６７．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２３ ２２１．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５ １１８．７５％ ０．１３９ ９３．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５ １１８．７５％ ０．１３９ ９３．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８９％ ３．４９％ ９．１３％ ４．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６．８４％ ３．５３％ ９．０７％ ４．１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６６

，

３１８．９２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８６

，

２１３．７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８４

，

５１０．４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７

，

００５．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８２８．１８

合计

２０１

，

８４４．８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

，

７７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日本三轮株式会社

２５

，

９３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

，

５３９

，

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９４３

，

３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赵建军

６

，

８４７

，

９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株式会社飞马日本

６

，

８２２

，

１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朱艳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未来资产基金管理公司

－

未来资产中国

Ａ

股股票型母投资信托

３

，

９７９

，

２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招行银行

－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４０

，

０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４６６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注：报告期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收到流动股股东赵建军先生关于将其所持有的

６

，

８４７

，

９７４

股江苏

三友普通股股票锁定一年的承诺函。 公司受其委托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所涉及股份办理限售登记及变更股份性质的手续。 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股东追加承诺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和《关于完成股份锁定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７

，

９３２．６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３５

，

６２０．８９

万元，同比增加

６２．６４％

；利润

总额

４２７９．７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２２５４．４７

万元，同比增加

８９．８４％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１２５．６０

万元，较上

年同期

１６０３．７２

万元，同比增加

９４．９０％

，其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量同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故盈利同比有

较大幅度增长。

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７０．７４％

，其主要原因为：企业应交教育费附加费由

１％

提高至

５％

。

２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５０．５２％

，主要原因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后导致存

款利息减少。

３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２５．２３％

，主要原因为：公司及子公司应收帐款余额增

加，故计提坏帐准备金增加。

４

、报告期内，公司应交所得税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１３．１９％

，其主要原因为：公司实现利润总额有大幅增长

所致。

５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帐款比年初增加

２９４．５７％

，主要原因为：公司及子公司业务量的增长，应收帐款

余额相应增加。

６

、报告期内，公司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

６５．４６％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预付设备及工程款的增加。

７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减少

８０．６８％

，主要原因为：公司已收回出口退税额的增加。

８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比年初减少

８４．８９％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已部分完成在建工程项目，结转固定资产。

９

、报告期内，公司无形资产比年初增加

１１３．６１％

，主要原因为：新投资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购置土地资产。

１０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

４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银行借款增加。

１１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比年初减少

６３．４１％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江苏三友集团南通色织有限公司

已支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１２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账款比年初增加

２０４．６９％

，主要原因为：公司及子公司订单增加，原材料储备随

之增加，因而期末尚未与供应商结算的货款增加。

１３

、报告期内，公司预收款项比年初减少

６９．３４％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已部分结清尚未结算的款项。

１４

、报告期内，公司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

１４０．４３％

，主要原因为：公司实现利润总额大幅增长，故应交企

业所得税相应增加。

１５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减少

４５．０２％

，主要原因为：公司已支付部分其他款项。

１６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

３０７３．９４％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收到的基础设施建设拨款。

１７

、报告期内，公司股本比年初增加

３８．００％

，公司资本公积金比年初减少

９８．８５％

，主要原因为：公司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１８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６７．８５％

，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量

大幅增长所致。

１９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８５８．１５％

，主要原因为：新投资子公司江苏三

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购置土地及在建工程等资产所致。

２０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２１．２７％

，主要原因为：子公司短期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为控股子公司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

６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崇川支行申请贷款

额度为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向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与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债务人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与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最高债权额合同下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南通分行签订了最高债权额合同下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该笔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到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江苏三友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归还了向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崇川支行的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经审批总额度为人民币

６３

，

５００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１１％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

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他发

起人股东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向公司出具了《不竞争承

诺函》

严格履行中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承

诺：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期

间将不会对本公司持有的

４４

，

５２５

，

０００

股

公司普通股股票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上市

交易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转让。（

２０１０

年

度，公司进行了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后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三友

普通股股票增加

１６

，

９１９

，

５００

股，该部分普

通股股票自转增之日起自动转为限售

股，限售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止。）

严格履行中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１５０．００％ ～～ １８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５０％－１８０％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３

，

２１２

，

９２２．２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量同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故盈利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 公司接待室 实地调研

未来资产益财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辛官先生、肖令君先生和李文龙先生

公司的基本情况，未提供资料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葛 秋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蒲恒荣 董事 因公出差 杜建钧

王 元 董事 因公出差 刘渭清

姚 敏 董事 因公出差 刘渭清

黄宝德 董事 因公出差 刘 艺

关 越 董事 因公出差 刘 艺

龙 泉 董事 因公出差 余炳全

（三）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四）公司董事长刘渭清、财务总监龙泉及财务资产部主任杜宋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７

，

０２５

，

１５２

，

７２１．６７ ５

，

１５２

，

９３０

，

０１３．６４ ３６．３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２

，

５７９

，

３４４

，

０８４．６８ ９２７

，

７９５

，

６１０．００ １７８．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０４ ２．７７ ８１．９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６５

，

１５７

，

００７．５３ ５０．９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３２ ６８．３２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

，

４２８

，

４６３．８８ １８

，

８５７

，

６７５．９９ ２９０．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５０４ １８８．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４００ ２

，

４６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５０４ １８８．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７６ １．４４

增加

０．３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７３ １．１４

增加

０．６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８

，

４７９．８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

，

８３５

，

１５７．１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７６

，

７８２．１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９２

，

８２８．９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７７８

，

６４２．８９

合计

３

，

９１５

，

３８３．０９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２

，

６１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

２７９

，

７８４

，

８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

公司

４８

，

４５８

，

７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

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８

，

３１９

，

９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

任公司

４

，

６６５

，

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

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

，

１８７

，

２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商动态阿尔

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１６

，

９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

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１０３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３

，

１０３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宝兴业新兴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０１５

，

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

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３３６

，

１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变动说明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

货币资金

１

，

０３２

，

７２２

，

２８３．４４ ４１７

，

９６４

，

２２２．７５ ６１４

，

７５８

，

０６０．６９ １４７．０８％

应收票据

１５０

，

６５８

，

２１１．２６ １０５

，

４３３

，

４２７．７０ ４５

，

２２４

，

７８３．５６ ４２．８９％

应收账款

８９０

，

２０１

，

１３７．７４ ６４８

，

９７６

，

０５８．３１ ２４１

，

２２５

，

０７９．４３ ３７．１７％

其他应收款

４６

，

９１７

，

２７７．３５ ３５

，

８３７

，

６４９．１３ １１

，

０７９

，

６２８．２２ ３０．９２％

工程物资

９０

，

１７６．９１ ３

，

２６６

，

７５４．２３ －３

，

１７６

，

５７７．３２ －９７．２４％

在建工程

３４５

，

０９７

，

４５０．９５ １６１

，

７４３

，

６２０．９１ １８３

，

３５３

，

８３０．０４ １１３．３６％

短期借款

７２０

，

６３９

，

９２１．３４ ４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

，

６３９

，

９２１．３４ ４８．５９％

应交税费

－１

，

３４９

，

００５．７２ －５

，

５６９

，

１８７．４７ ４

，

２２０

，

１８１．７５ ７５．７８％

其他应付款

８２

，

５７７

，

０７５．０１ ５５

，

０１０

，

２８９．８２ ２７

，

５６６

，

７８５．１９ ５０．１１％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３３

，

６７０

，

７３３．４３ ５６

，

９１１

，

７３３．４３ －２３

，

２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８４％

预计负债

５

，

４８３

，

３９５．４３ １０

，

８２５

，

６１９．７０ －５

，

３４２

，

２２４．２７ －４９．３５％

实收资本（股本）

５１１

，

８７２

，

６３６．００ ３３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

，

３７２

，

６３６．００ ５３．０３％

资本公积

１

，

８５８

，

４５３

，

６１３．４７ ４０３

，

１３５

，

４５０．７８ １

，

４５５

，

３１８

，

１６２．６９ ３６１．００％

（

１

）货币资金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

２

） 应收票据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收到票据增加

所致。

（

３

）应收账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及公司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九龙燃料有

限责任公司应收货款、应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

４

） 其他应收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投标保证金增加所

致。

（

５

）工程物资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改造物资减少所致。

（

６

）在建工程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新收购的脱硫特许经营项目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

７

）短期借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增加所致。

（

８

）应交税费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值税增加所致。

（

９

） 其他应付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往来款增加所

致。

（

１０

）其他流动负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中电投集团公

司短期融资券资金所致。

（

１１

） 专项应付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偿还国债资金所

致。

（

１２

）预计负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完工项目提取的产

品质量保证费减少所致。

（

１３

）实收资本（股本）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股本所致。

（

１４

）资本公积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溢价所致。

２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指标变动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

销售费用

１７

，

２３１

，

６３１．４８ １３

，

２２６

，

１７７．９０ ４

，

００５

，

４５３．５８ ３０．２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６９８

，

４４７．７６ －５

，

２６８

，

６６９．１８ １１

，

９６７

，

１１６．９４ ２２７．１４％

投资收益

５

，

１０２

，

５８９．７２ １７

，

１５５

，

９２０．２５ －１２

，

０５３

，

３３０．５３ －７０．２６％

营业外收入

３１

，

６１４

，

８３１．４７ ６

，

１８０

，

８５２．５２ ２５

，

４３３

，

９７８．９５ ４１１．５０％

营业外支出

３８７

，

９７６．５９ ８６０

，

１７５．８９ －４７２

，

１９９．３０ －５４．９０％

（

１

）销售费用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支

出增加所致。

（

２

）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计提的坏

账准备增加所致。

（

３

）投资收益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联营企业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利润减少所致。

（

４

）营业外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远达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５

）营业外支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非常损失减少所致。

３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变动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５

，

１５７

，

００７．５３ －３３７

，

０１８

，

４３２．６２ １７１

，

８６１

，

４２５．０９ ５０．９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５４

，

８５９

，

５９８．７３ －１５２

，

１９５

，

７４３．９２ －８０２

，

６６３

，

８５４．８１ －５２７．３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７３７

，

４７６

，

１１０．５０ １６３

，

８６１

，

８７８．６１ １

，

５７３

，

６１４

，

２３１．８９ ９６０．３３％

（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电

力收入增加及支付的到期采购燃料票据款减少共同影响所致。

（

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脱硫项

目资产所致。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向工商银行黄桷坪支行借款

5,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一季度报告）。

2

、公司向建设银行高新支行借款

5,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09

年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已归还

500

万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笔借款余额为

4,500

万元。公司向建设银行高新支行借款

2,500

万元（该事

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于

2011

年

9

月向建设银行高新支行借款

3,0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6.65%

，借

款期限：三年，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3

、公司向中国银行沙正街支行借款

2,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一季度报告）。公司向中国银行沙坪

坝支行借款

3,000

万元 （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向中国银行沙正街支行借款

1,

983.51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6.56%

，借款期限：一年，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4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分两次向中国银行沙坪坝支行借款

5,000

万元（该事项

详见

2011

年一季度报告）。 该公司与中国银行沙坪坝支行签订贸易融资业务合同， 合同金额

2,280.49

万元

（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5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分别向建设银行开县支行、工商银行开县支行、

建设银行开县支行借款

5,000

万元、

2,000

万元、

5,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0

年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

司已归还上述借款。

6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向工商银行开县支行借款

2,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一季度报告）。

7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借款

12,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0

年年

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该笔借款。该公司分别向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开县支

行借款

10,000

万元、

5,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8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借款

5,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09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

100

万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笔借款余额为

4,900

万元。

9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开县支行借款

11,5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已提取

11,500

万元。该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开县支行借款

10,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

100

万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笔

借款余额为

9,900

万元。

10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北部新区支行透支帐户提款

1,600.47

万

元（该事项见

2011

年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此笔借款。

11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北部新区支行签订国内保理业务

合同，合同金额

2,01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上述借款。该公司与中

国工商银行北部新区支行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同金额

984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报

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

684

万元。

12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重庆银行杨家坪支行借款

2,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13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先后两次向中国银行北部新区支行借款各

2,000

万

元（上述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14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上清寺支行借款

3,0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0

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

2,000

万元。

15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向中国银行重庆北部新区支行借款

2,

5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6.56%

，借款期限：

1

年，该事项经该公司董事会批准。

16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委托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北部新区支行

向其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贷款

2,000

万元，该事项经该公司董事会批准。

17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向建

设银行南坪支行借款

500

万元（该事项见

2011

年一季度报告）。该公司向光大银行大渡口支行借款

1,500

万元

（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18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向招商银行洋河支行借款

1,0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6.888%

，借款期限：

1

年，该事项经该公司董事

会批准。

19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向工

商银行北部新区支行借款

2,000

万元（该事项见

201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该笔借款。

20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向重庆银行

杨家坪支行借款

1,500

万元（该事项见

2010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已归还

50

万元。

21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西远达环保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

银行南昌青山湖支行借款

13,800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一季度报告）。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已提取

4,000

万元。

22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分别收到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

10,000

万元短期债券资金（该事项详见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两家公司已归还上

述债券资金。

23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收到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10,000

万元

短期债券资金（该事项详见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24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971

号）（该事项详见

2011

年

6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报告期内，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已认购全部股份，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

16.27

亿元，该股票已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上市流通。

25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关于设立募投项目分公司的议案》，公司已办

理完毕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平东分公司、新乡分公司、开封分公司、朝阳分公司、乌

苏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大连甘井子项目的资产交割手续已于

9

月底完成，大连分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尚

在办理当中 （上述事项详见

2011

年

8

月

9

日、

9

月

28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26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九龙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为重庆九龙发电分公司、重庆合

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永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燃煤

12.9

万吨、

110.1

万吨、

108.3

万吨，采购金额分别

为：

4,419.53

万元、

54,534.11

万元、

50,822.05

万元。

27

、报告期内，重庆市境内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2.28

分钱（该事项详见

2011

年

6

月

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根据公司与重庆市电力公司结算情况，确认公司

所属电厂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上调电费收入

1,982.29

万元（该事项详见

2011

年

5

月

7

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28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结算账户的日最高存款金额

为

390,133,276.95

元。

29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及重庆天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

同步向该公司新增资本金投入

1,200

万元。

30

、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提起诉讼；

4

月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撤回了起诉（上述事项详见

2011

年

2

月

15

日、

4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过决议，公

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已偿还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国债专项资金

2,700

万元。

31

、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向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重庆渝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达了破产裁定书

（

[2010]

永民破字

1-2

号）（该事项详见

2010

年年度报告）。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土地处置相关工作正在实施

当中。

32

、报告期内，公司分公司九龙发电分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收到了

2010

年度及

2011

年的电煤外购煤补贴款和电煤节点储煤补贴款（上述事项详见

2011

年

4

月

2

日、

5

月

6

日、

8

月

1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收到重庆北部新区财政局拨付的高新技术企业财政奖励资金（该事项详见

2011

年

4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分公司九龙发电分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分别收到财政补贴、环保补贴、政府奖金等政府补助款

526.15

万元。

33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与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永川发电

分公司、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松花江第一热电分公司签订了脱硫工程承包合

同，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发电公司签订火电机组脱硫检修维护及运行合同，与中电投宁夏能源铝

业临河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合同 （上述事项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

7

月

2

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报告期内，公

司未进行现金红利分配。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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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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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

的董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葛秋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公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该议案需提

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说明》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四、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该议

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五、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该

议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六、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该

议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七、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该

议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八、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

的议

案》；

修订后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

九、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十一、会议以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件：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条：风险

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本次修订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１

、 原：第四十五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修订为：第四十五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 应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

（四）项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六）项担

保事项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２

、 原：第八十二条 对下列事项，必须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时必须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

（一）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证）、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召开前承诺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

（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过

２０％

的；

（三）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公司的债务；

（四）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五）在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公司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后，应当在股权登记日后三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公司公告股东大会决

议时，应当说明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所持股份总数、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的比例和表决结

果，并披露参加表决的前十大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持股和表决情况。

修订为：第八十二条 对下列事项，必须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时必须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

（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对社会公众股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公司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后，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三个交易日内至少刊登一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３

、 原：第八十八条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下届董事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持有或合并持有

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名。

首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首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

主选举产生；下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名，下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仍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修订为：第八十八条 首届董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下届董事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持有或合并持

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名。 由单一股东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提

名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首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发起人提名， 首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

主选举产生；下届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名，下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仍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最近

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

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４

、 原：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

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修订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

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应当建

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５

、 原：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董事会将在

２

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修订为：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或独立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董事（或独立董事）辞职应

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在

２

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或独立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或因独立董事辞职导致独立董事

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或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时，在改选出的董事（或独立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或独立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或独立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６

、 删除原章程第一百零八条，原章程第一百零九条变为第一百零八条，以下各条顺次前推。

７

、 原：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期届满，其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

未生效或者生效后的合理期间内，以及任期结束后的合理期间内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

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其他义务的持续期间应当根据公平的原则，视

事件发生与离任之间时间的长短，以及与公司的关系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结束而定。

修订为：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期届满，其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未

生效或者生效后的合理期间内，以及任期结束后的合理期间内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

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其他义务的持续期间应当根据公平的原则，视事

件发生与离任之间时间的长短，以及与公司的关系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结束而定。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

届满，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

８

、 原：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明确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以确保董

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公司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

拟定，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由董事会选举产

生，议事规则由董事会负责制定。

修订为：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明确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以确保

董事会落实股东大会决议，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公司章程》的附件，由董事

会拟定，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由董事兼任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议事规则由董事会负责制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

业人士。

９

、 原：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范围为证券、风险投资基金、房地产

投资，并且该等投资运用资金总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２０％

；单项风险投资运用资金总额不得超过公司

净资产的

５％

。

修订为：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范围为证券投资、风险投资基金、

房地产投资、矿业权投资、信托产品及深圳交易所认定的其它投资行为。进行风险投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及时披露；进行金额在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除证券投资以外的风险投资，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进行证券投资，均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应当取得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和

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１０

、 原：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对外担保事宜必须经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 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章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对外担保事宜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

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修订为：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对外担保事宜必须经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及时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 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章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对外担保事宜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

批。

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本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对担保事项的规定，将依

法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

１１

、 删除原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原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变为第一百二十条，以下各条顺次前推。

１２

、 原：第一百五十条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本章程第一百零五条有关累积投票制的规定适用于公司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选举。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

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修订为：第一百四十八条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本章程第一百零五条有关累积投票制的规定适用于公司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选举。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或因职工代表监事

辞职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１３

、原：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时不

进行当年度的利润分配。

修订为：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时不进行

当年度的利润分配。

１４

、原：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盖章，被送达人签

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十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公

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修订为：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盖章，被送达人签

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十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以传真方式送

出的，自被送达人接收到日期视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１５

、原：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

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修订为：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

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１６

、原：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

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修订为：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

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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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国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该议

案需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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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传真和送达

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委托出席

６

人（董事姚敏先生、王元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长刘渭清先生，副董事长

蒲恒荣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杜建钧先生，董事关越先生、黄宝德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刘艺先

生，董事龙泉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余炳全先生）；监事会成员

１

人、高管人员

１

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出席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１

、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通过了《关于审议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电投集团公司所属企业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

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

越、王元回避表决）。

３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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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拟分别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签订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烟气脱硫系统增容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约

１５５８０

万元； 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上大压小”

２×６００ＭＷ

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脱硫工程合同，合同金额约

８４２０

万元；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习水发电厂签订烟气脱硫系统改造

ＥＰＣ

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约

１４９５．４４９７

万元。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该事项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充分发挥专业管理技术优势， 不断拓

展脱硫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环保公司”）拟分别与贵州黔西中水发

电有限公司签订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烟气脱硫系统增容改造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约

１５５８０

万元；山西神头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上大压小”

２×６００ＭＷ

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脱硫工程合同，合同金额约

８４２０

万元；中

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发电厂签订烟气脱硫系统改造

ＥＰＣ

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约

１４９５．４４９７

万元。

由于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习

水发电厂分别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所属企业，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二、关联方介绍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注册

资本：柒亿元整。法定代表人：李俊。注册地址：贵州省黔西县甘棠乡。经营范围：电力项目投资，电能生产和

销售，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物资、设备采购等。

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１６８．１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子超。注册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经营范围：拥有、运行电厂，生产和出

售电力，同时兼营与电力有关的产品及服务，对外承包电厂运行。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发电厂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是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企

业。公司负责人：彭台方。注册地址：习水县羊九管理区。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燃煤、粉煤灰；电力科技开发，

电力物资的批零兼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将分别用于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烟气脱硫系统增容改造工程、山

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大压小”

２×６００ＭＷ

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脱硫工程以及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习水发电厂烟气脱硫系统改造

ＥＰＣ

工程总承包工程。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烟气脱硫系统增容改造工程

合同范围：烟气脱硫岛总承包范围为脱硫岛完整范围内的设计、设备制造（含现场制作设备）、设备及

材料的供货、运输、建筑、安装、拆除、指导监督、技术服务、人员培训、调试、试验及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

售后服务等。合同为议标方式取得，价格在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确定。

（二）山西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大压小”

２×６００ＭＷ

超临界空冷机组工程脱硫工程

合同范围：脱硫岛完整范围内的设计、设备制造（含现场制作设备）、设备及材料供货（不含浆液循环泵

和除雾器）、运输、建筑工程（不包括地基处理）、施工安装、指导监督、技术服务、人员培训、调试、试验及整

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售后服务等。合同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取得。

（三）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发电厂烟气脱硫系统改造

ＥＰＣ

工程

合同范围：习水发电厂

４×１３５ＭＷ

烟气脱硫系统改造工程，烟气脱硫岛总承包范围为脱硫岛完整范围内

的设计、设备制造（含现场制作设备）、设备及材料供货、运输、建筑、安装、指导监督、技术服务、人员培训、

调试、试验及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售后服务等。合同为议标方式取得，价格在参照同类型机组和项目市

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确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事项有利于远达环保公司充分发挥专业管理技术优势，不断拓展脱硫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宋纪生、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系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有利于其拓展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７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兹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时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楼三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关于审议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电投集团公司所属企业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二、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股东本人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参加会议方法

１

、出席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下午

３

时

－５

时。

２

、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３

、登记手续：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须持营业执照副本或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代

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办理出席会议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

理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１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 联 系 人：黄青华

３

、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４

、 传 真：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５

、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５０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出席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议决事项行使

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

（票）

备注

３

关于审议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电投集团公司所属企业签

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注：在填写表决票时，请在相应的表决栏内划“

○

”，不作任何符号，不按规定划符号或涂改的视作弃

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和复印均有效。


